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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生育保险保障功能

巩固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将参加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

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范

围。优化生育医疗费待遇支付政策，稳

步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合理提高产

前检查医疗费用、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

障水平。符合条件的男职工未就业配偶

生育医疗费待遇，按照参保职工待遇标

准享受。

完善生育休假制度

推动建立合理的生育假期用工成本

共担机制。加大对用人单位执行生育休

假制度的监督力度，严格落实婚假、产

假、陪产假、育儿假、哺乳假等假期制度

及相关待遇。督促学校、医院等女职工

比例较高的用人单位执行好生育休假等

有关制度，休假期间不得降低工资、福利

待遇。

健全生育补贴等制度

深入实施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稳妥

推进省级政策与国家政策精准衔接，将

我省二孩、三孩每孩每年800元育儿补

助统一并轨至国家每孩每年3600元育

儿补贴。对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以及子

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

照每个婴幼儿（子女）每月2000元的标

准，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依法定额扣

除。严格落实育儿补贴制度规定发放的

育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按规定

为申领补贴的人员办理个人所得税免税

申报。

加强生殖健康服务

提升产前检查、住院分娩、产后保健

等生育医疗服务水平，加强孕产妇分级

管理，持续推动助产机构建立产科危重

症多学科协作团队。强化孕前优生、产

前诊断、新生儿遗传病筛查服务，提高出

生缺陷防治能力。完善治疗性辅助生殖

类医疗服务项目医保待遇政策，将分娩

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推动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设立“早孕关爱门诊”，为

早孕女性提供产科、妇科、超声检查等

“一站式”服务，对拟人工流产的女性，强

化个性化健康教育和一对一咨询指导，

帮助女性理性审慎做出决策，减少人工

流产及危害的发生。加强青少年生殖健

康科普宣教，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

拓展婚育便民服务

全面实行结婚落户“一件事”线上线

下融合办理，巩固提高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集成办理效率，实现国家育儿补贴申

领“一网通办”。全面落实新生儿“出生

即参保”政策，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即

可参加居民医保并享受医保待遇。推动

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

地参加居民医保。鼓励银行机构为婚育

等消费领域提供贷款支持。

提高儿童医疗服务水平

深入实施儿童健康护佑工程，健全

完善省、市、县三级儿童急救体系。建设

省级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支持产科、儿

科等临床重点专科发展，推进儿科医疗

联合体建设，促进优质儿科医疗资源扩

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推动医院内

部绩效工资分配、岗位聘用向产科、儿

科倾斜。推动提供儿童医疗保健服务

的医疗机构开展适儿化改造，建设一

批儿童友好医院。开展妇幼健康领域

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加

强中医医院儿科建设，推进中医儿科分

层发展，推广小儿外治适宜技术。继续

实施6周岁以下儿童部分医疗服务项目

价格加收政策。落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立项指南，规范“新生儿护理”“亲情陪

产”等医疗服务项目。

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统筹多渠道资金，加快构建以托育

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幼儿园托班、社

区嵌入式托育、用人单位办托、托育服务

机构、家庭托育点等为网络的“1+N”普

惠托育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

务，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充

分利用街道和社区现有设施、场所等公

共服务资源，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托

育。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用人单位开展

普惠托育服务的有关支出，按规定从职

工福利费中列支，用人单位工会经费可

适当补充；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要

发挥带头作用，结合实际为本单位职工

提供普惠托育服务。积极推行公建民营

模式，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供普惠、多

元、优质托育服务。

完善普惠托育支持政策

制定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标准，

指导各地完成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

对完成普惠托位建设任务的州（市），省

级将按照每个普惠托位2000元的标准

给予奖补。支持各地盘活城乡闲置幼儿

园、校舍、养老院等场地资源，提供普惠

托育服务。完善普惠托育价格形成机

制，落实好托育服务税费优惠、托育服务

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热按照居民生活类

价格执行等政策，鼓励结合实际给予普

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补助。积极开展保

育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员（育婴员）等从

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支持高职院校开设托育相关专业，

与托育服务机构合作建立实训基地，举

办托育职业技能竞赛并纳入省级一类竞

赛。推动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综合医

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幼保健机构、

中医医院等）面向托育服务机构，开展订

单签约、婴幼儿健康管理和中医药健康

等服务，相关科室医务人员在托育服务

机构内的服务时长，视为基层服务时

间。对托育服务机构的服务管理、人员

资质、卫生保健等方面加强常态化综合

监管，守牢托育服务安全底线。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全面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开展学龄前人口预

测研究，探索建立适应人口变化的基础

教育资源调配机制，科学规划学校布局，

强化师资保障。持续巩固“双减”成果，

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丰富课后服务

内容，提高课后服务质量。进一步健全

学前教育投入机制，逐步推行免费学前

教育政策。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自愿开

展儿童假期托管服务。坚持自愿申请、

公平公开、就近就便原则，逐步实施多孩

子女义务教育长幼随学政策。完善覆盖

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确保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及时受助。加强学校健康教育和

健康管理，预防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

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

健康问题。

加强住房支持政策

加大对多子女家庭购房支持力度，

全面落实“二孩、三孩家庭购置首套和二

套改善性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

20%、30%”政策。支持筹集一定数量超

过70平方米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用于解

决多子女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加快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逐步使租购住房群体享

有同等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优质医

疗服务、养老服务等公共服务权利。

强化职工权益保障

健全就业怀孕歧视监督惩戒机制，

将妇女就业保障纳入重点执法事项。加

快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设立法律援

助窗口，做好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

的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鼓励用人单

位推行有利于照顾儿童的灵活休假、弹

性工作等柔性管理方式。支持有条件的

用人单位配建母婴设施，组织开展寒暑

假期和课后儿童托管活动。鼓励各级工

会举办假期托管班，帮助职工分担育儿

压力。

支持妇女就业创业

加强女性就业保障，对女性劳动者

特别是生育再就业女性提供职业技能培

训。发挥公益性岗位兜底保障作用，多

形式、多渠道帮助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

妇女实现就业。按规定给予有创业意愿

且符合条件的妇女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

支持。

据云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我省二孩三孩育儿补贴
提至每孩每年3600元
12月17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十五条措

施》，其中提到健全生育补贴等制度。深入实施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稳妥推进省级政策与国家政策精准衔
接，将我省二孩、三孩每孩每年800元育儿补助统一并轨至国家每孩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对3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以及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婴幼儿（子女）每月2000元的标准，在计算个
人所得税时依法定额扣除。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育儿补贴

云南省二孩、三孩每孩
每年800元育儿补助统一
并 轨 至 国 家 每 孩 每 年
3600元育儿补贴


